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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6号1号楼等2幢工业用房房地产价值确认函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公园支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6号1号楼等2幢工业用房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京东街6号1号楼等2幢工业用房房地产，为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单独所有。根据《国有土地使用证》[京技国用（2012出）第00017号]，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为12566.1平方米。根据《房屋所有权证》[X京房权证开字第013003号]，估价对象建筑面积为7305.61平方米。其中1号楼6860.64平方米，2号楼444.97平方米，全部为地上建筑。
估价目的：为估价委托人核定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17年8月30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评估的技术规程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价值”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17年8月30日，估价对象用途为工业，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2.6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估价结果：估价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选用成本法、收益法，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2017年8月30日，用途为工业，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32.6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约为6256万元，房地产净值约为6048万元。
特别提示：

1、本《价值确认函》中所列估价结果为初评结果，按现有资料为依据进行估算；
2、本《价值确认函》估价结果中未考虑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可能存在的已抵押担保权利价值等法定优先受偿款情况。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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